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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技术经济政策，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充分合理利用旧工业建筑，提高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实测技术水平，做到技术先进、操作高效、使用方便，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旧工业厂区及建（构）筑物、管线、设备的实测。
1.0.3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的厂区实测、建（构）筑物实测、管线实测、设备实测，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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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现势性   current situation
地图对地理空间信息现状最新情况的反映程度。 
2.0.2  现状实测   current status measurement
在无竣工资料，或原竣工资料不适用的情况下对旧工业厂区进行现场测量，并为后期再生利用提供依据的过程。
2.0.3  管线实测   pipeline measurement
为获取管线及其附属设施的空间位置和相关属性信息，通过现场实测、数据处理及编绘管线图，从而实现管线数据交换和信息资源共享的过程。
2.0.4  管线探查   pipeline exploration
采用权属调绘、实地调查和仪器探查等方法，确定管线在地面上的投影位置、埋深、连接关系及属性的过程。
2.0.5  设备探查   equipment exploration
在现况调绘的基础上采用实地测量和仪器探查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地下设备的敷设状况、在地面上的投影位置和埋深、相关位置、布置方向及属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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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实测应遵循“安全第一、科学实测、全面反映、重点突出”的原则，充分做好实测工作。
3.0.2  实测工作流程应符合图3.0.2的规定。
[image: ]
图3.0.2 实测工作流程
3.0.3  实测工作应由专业实测机构或具有设计资质的部门承担。
3.0.4  实测范围与深度应根据项目功能开发与定位确定。
3.0.5  实测过程中，宜留取现状照片等影像资料。
3.0.6  实测过程中，宜使用新技术、新方法、新仪器，并应满足本标准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0.7  实测结果宜包括实测文本和图本，应全面反映厂区现状，包括建（构）筑物平面和竖向布置，道路和各种管线、设备的位置，以及绿化、安全地带和自然地貌的分布等。
3.0.8  实测作业人员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测绘作业人员安全规范》CH 1016的要求进行测量作业。
3.0.9  实测作业期间，测量仪器设备应进行规定项目的检校，仪器参数设置应定期检查并记录，使用的软件宜定期升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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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厂区实测

4.1  一般规定
4.1.1  厂区实测应对厂区内建（构）筑物、道路、管线、设备、景观、绿化等相对位置及平面尺寸进行精确测量并绘制成图。
4.1.2  厂区实测的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宜与原有基础资料相一致，可根据测区范围大小及工程要求执行。
4.1.3  厂区实测图的比例尺，宜选用1 ：500或1 ：1000。
4.1.4  坐标系统、高程基准、图幅大小、图上注记、线条规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图例符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总图制图标准》GB/T 50103的规定。
4.1.5  实测现场环境温度宜为-15℃～+40℃，无雨雪、大雾天气，且风速不应大于8.3m/s。
4.2  初步调查                      
4.2.1  厂区初步调查应对原有的各种建（构）筑物、道路、管线、设备、景观、绿化等资料进行收集、分类、整理，作为厂区信息基础资料。
4.2.2  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厂区应进行现场踏勘，具体包括下列内容：
1  核查收集资料的完整性、可信度和可利用程度。
2  核查原始图纸与现场的一致性。
3  核查地形图的现势性及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
4  查看厂区周围地形、地貌、交通、环境等情况，调查现场条件和各种可能产生的干扰因素。
4.2.3  初步调查完成后，应根据厂区信息基础资料、现场状况、实测目的、实测范围与深度制定实测方案，具体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包括厂区位置、占地面积、建设年代等。
2  实测目的或委托方的要求。
3  实测依据标准及有关基础资料。
4  实测范围、项目和方法。
5  实测人员和仪器设备情况。 
6  实测工作进度计划。 
7  配合工作，包括水电、人员要求等。
8  实测安全与环保措施。
4.2.4  对影响实测工作的危险源、障碍物等，应通知委托方提前处理。 
4.3  现场实测      
4.3.1  厂区原始图纸较为齐全时，应进行现场复核，以现场实测结果为准，重新绘制厂区实测图；原始图纸不全或缺失时，应进行详细现场实测，绘制厂区实测图。
4.3.2  厂区实测宜对建（构）筑物各主要角点、车行道入口、各种管线进出口、内部道路起（终）点、交叉点、转折点、人行道及绿化带界限等进行实测。
4.3.3  厂区实测宜包括细部坐标点及有关元素。实测细部坐标点的取舍，应根据厂区建（构）筑物疏密程度和测图比例尺确定。
4.3.4  细部坐标点测量的位置选取可按表4.3.4的要求确定。
表4.3.4 细部坐标点测量位置
	类别
	坐标
	高程
	其他要求

	建（构）筑物
	矩形
	主要墙角
	主要墙外角、
室内地坪
	

	
	圆形
	圆形分布
	地面
	注明半径、高度或深度

	
	其他
	墙角、主要特征点
	墙外角、主要特征点
	

	地下管道
	起、终、转、交叉点的管道中心
	地面、井台、井底、管顶、出入口管底或沟底
	经委托方开挖后测量

	架空管道
	起、终、转、交叉点的管道中心
	起、终、转、交叉点、变坡点的基座面或地面
	注明通过铁路、公路的净空高

	架空电力线路、电信线路
	铁塔中心，起、终、转、交叉点杆柱的中心
	杆塔的地面或基座
	注明通过铁路、公路的净空高

	地下电缆
	铁路中心，起、终、转、交叉点的井位或沟道中心，入地处、出地处
	起、终、转、交叉点，入地点、出地点、变坡点的地面和电缆面
	经委托方开挖后测量

	铁路
	车档、岔心、进厂房处、直线部分每50m一点
	车档、岔心、变坡点、直线段每50m一点、曲线内轨每20m一点
	

	公路
	干线交叉点
	变坡点、交叉点、直线段每30m~40m一点
	

	桥梁、涵洞
	大型的四角点，中型的中心线两端点，小型的中心点
	大型的四角点，中型的中心线两端点，小型的中心点，涵洞进出口底部高
	


注：1 建（构）筑物轮廓凸凹部分大于0.5m时，应测量细部尺寸。
2 厂房门宽度大于2.5m或能通行汽车时，应实测位置。
4.3.5  细部坐标点的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细部坐标宜采用全站仪极坐标法施测，细部高程可采用水准测量或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的方法施测。结果取值应精确至1cm。
2  细部坐标点的检核，可采用丈量间距或全站仪对边测量的方法。两相邻细部坐标点间，反算距离与检核距离的较差，不应超过表4.3.5的规定。
表4.3.5 反算距离与检核距离较差的限差
	类别
	主要建（构）筑物
	一般建（构）筑物

	较差的限差（cm）
	7＋S／2000
	10＋S／2000


注：S为两相邻细部点间的距离（cm）。
    3   细部坐标点的综合信息，宜在点或地物的属性中进行表述。当不采用属性表述时，应对细部坐标点进行分类编号，并编制细部坐标点成果表；当细部坐标点的密度不大时，可直接将细部坐标或细部高程注记于图上。
4.3.6  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道路、绿化等相关专业的详细实测，并绘制相关专业图。
4.3.7  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厂区地形地貌实测，并绘制相关专业图。
4.3.8  现场实测可采用数字成图的方法施测，精度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4.4  资料整理
4.4.1  厂区实测资料整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容应真实全面、突出重点、文理通顺、表达清楚、结论明确。
2  名词、术语、公式、符号、代号和计量单位以及图纸编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的有关规定。
3  幅面、封面格式和字体、字号应符合现行业标准《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CH/T 1001的有关规定。
4.4.2  实测文本以实测报告形式整理，宜包括实测方案、实测依据、实测进度、实测说明及清单、厂区占地面积、建筑面积等。
4.4.3  实测依据中应列出有关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等内容。
4.4.4  实测图本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影像资料，包括厂区原有影像及实测影像资料。
2  厂区总平面图。
3  道路、景观等部分专业图。
4  厂区地形图。
4.4.5  厂区实测文（图）本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并进行必要的处理和检查验收。
4.4.6  厂区实测文（图）本验收通过后，各方应进行盖章签字，并形成正式文件进行存档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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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构）筑物实测

[bookmark: _Toc18244][bookmark: _Toc29396][bookmark: _Toc30718]5.1  一般规定
5.1.1  建（构）筑物实测对象应包括厂房、仓库、锅炉房等工业建筑；烟囱、筒仓、冷却塔等构筑物；其他辅助用房。
5.1.2  建（构）筑物实测工作应包括初步调查、单体实测、数据处理、实测图的编绘、资料整理与验收等基本内容。
5.1.3  建（构）筑物实测资料应能准确反映建（构）筑物的外观特征、材质尺寸、空间布局、结构类型等基本信息。
5.1.4  建（构）筑物实测图的比例尺，宜选用1 ：50或1 ：100。
5.1.5  建（构）筑物实测工作应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需有专业人员的配合，并采取防护措施。
5.1.6  对已经明确不再继续利用的建（构）筑物，宜进行位置记录，不再进行严格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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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建（构）筑物初步调查应对原有的图纸文件、拆改记录、竣工验收报告等资料进行收集、分类、整理，作为建（构）筑物信息基础资料。
5.2.2  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应对建（构）筑物进行现场踏勘，具体包括下列内容：
1  核查收集资料的完整性、可信度和可利用程度。
2  核查图纸与建（构）筑物的一致性，是否存在改（扩）建或拆除行为。
3  查看建（构）物内、外部空间，调查现场条件和各种可能的干扰因素。
5.2.3  应根据建（构）筑物信息基础资料和现场踏勘情况，对建（构）筑物进行编号整理，并宜按表5.2.3确定。
表5.2.3 建（构）筑物基本信息
	编号
	名称
	用途
	结构
类型
	层数
	形状
	建设
年代
	面积
	资料
情况
	备注

	1
	
	
	
	
	
	
	
	
	

	2
	
	
	
	
	
	
	
	
	


5.2.4  初步调查完成后，应根据建（构）筑物信息基础资料、现场状况、实测目的、实测范围与深度制定实测方案。实测方案宜按本标准第4.2.3条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567][bookmark: _Toc16481][bookmark: _Toc32252]5.3  现场实测
5.3.1  建（构）物原始图纸较为齐全时，应进行现场复核，以现场实测结果为准，重新绘制建（构）筑物实测图；原始图纸不全或缺失时，应进行详细现场实测，绘制建（构）筑物实测图。
5.3.2  建（构）物实测宜采用传统实测与数字化实测相结合的方法。
1  传统实测方法应包括各种交会法、极坐标法、网差法及几何水准法。
2  数字化实测方法应包括GPS测量法、激光扫描测量法、图像测量法。
5.3.3  实测时宜按照建（构）筑物编号逐个进行测量，避免出现重复和遗漏。
5.3.4  平面实测应准确确定柱网尺寸、门窗洞口位置、墙体尺寸；立面实测应能反映各层门窗洞口高度及轮廓分界线；剖面实测应体现出内部各功能区间的分布；大样实测应体现构件细部特征。
5.3.5  对于需详细实测的部位，例如卫生间、楼梯、阳台等，应进行精细测量，绘制大样详图。    
5.3.6  实测中应对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进行严格记录，绘图时进行详细描述。
5.3.7  对于烟囱、筒仓、冷却塔等构筑物的实测，宜借助无人机、卫星定位等测量手段。
[bookmark: _Toc13353][bookmark: _Toc20004][bookmark: _Toc10586]5.3.8  建（构）筑物发生严重变形时，应配合进行变形测量并严格记录。
5.3.9  现场实测草图及数据应信息详实、保存完好，避免丢失或遗漏。 
5.4  资料整理
5.4.1  建（构）筑物实测完成后，应根据现场实测草图、影像资料及数据信息，进行资料整理。
5.4.2  实测文本以实测报告形式整理，宜包括实测方案、实测依据、实测进度、实测说明、清单及建（构）筑物现状描述。
5.4.3  实测图本宜包括制图说明、建（构）筑物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详图等。
5.4.4  制图说明应包括工程概况、实测原则、实测方法、建（构）筑物总体情况等。
5.4.5  平面图应能全面反映建（构）筑物的平面形状、尺寸和布置；墙与柱的类型、尺寸、位置和材料；门窗的类型、尺寸和位置等，具体包括下列内容：
1  建（构）筑物及其内部组成部分的名称、尺寸、定位轴线和墙厚等。
2  走廊、楼梯位置及尺寸。
3  门窗位置、尺寸及编号。
4  台阶、阳台、雨篷、散水的位置及细部尺寸。
5  室内地面的标高。
6  首层平面图应画出剖面图的剖切位置线，以便与剖面图对照查阅。
5.4.6  立面图应能全面反映主要出入口及外貌特征，具体包括下列内容：
1  标出室外地坪、建（构）筑物的勒脚、台阶、花池、门窗、雨蓬、阳台、室外楼梯、墙、柱、檐口、屋顶、雨水管、墙面预留洞口、墙面分割线及其它装饰构件等内容。
2  标注出外墙各主要部位的标高。
3  标注出建（构）筑物两端的定位轴线及其编号。
4  标注出需绘制的各部分构造、装饰节点详图的索引符号。
5  用图例或文字说明外墙面装修的材料及其做法。
5.4.7  剖面图应能全面反映建（构）筑物内部的结构类型、构造形式、分层情况、各部位的联系、材料及其高度等，具体包括下列内容：
1  标注出墙、柱及其定位轴线。
2  标注出底层地面、地坑、地沟、各层楼面、顶棚、屋顶、门窗、楼梯、阳台、雨篷、预留洞口、墙裙、踢脚板、防潮层、室外地面、散水、排水沟及其它装修等剖切到或能见到的内容。
3  标柱出各部位完成面的标高及高度方向的尺寸。
4  标注出楼、地面各层构造。
5  标注出需绘制的各部分构造、装饰节点详图的索引符号。
5.4.8  建（构）筑物实测文（图）本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并进行必要的处理和检查验收。
5.4.9  建（构）筑物实测文（图）本验收通过后，各方应进行盖章签字，并形成正式文件进行存档保留。

[bookmark: _Toc9801][bookmark: _Toc29315][bookmark: _Toc3972]


6  管线实测

[bookmark: _Toc4937][bookmark: _Toc14583]6.1  一般规定
6.1.1  管线实测对象应包括给水、排水、燃气、热力管道，各类工业管道，电力、通信电缆管道等。
6.1.2  管线实测工作应包括初步调查、地上管线实测、地下管线探查、数据处理、实测图的编绘、资料整理与验收等基本内容。
6.1.3  管线实测的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宜与原有基础资料相一致。
6.1.4  管线实测资料应能真实反映厂区管线的平面位置、用途、分布、走向、尺寸、材质等基本信息。
6.1.5  管网实测图的比例尺，宜选用1 ：500或1 ：1000。图幅尺寸及编号宜与原管线图相一致，管线点在地形图上的间距应小于或等于10cm，并按相应比例尺设置管线点。
6.1.6  现场实测探查限差，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下管线数据获取规程》GB/T 35644的相关规定。
6.1.7  管线测量应与探查工作有效衔接，以探查草图、调查表等资料为实施依据。
6.1.8  管线实测工作应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需有专业人员配合，并采取防护措施。
6.1.9  对已经明确不再继续利用的管线，宜进行位置记录和走向标记，不再进行严格实测。
[bookmark: _Toc13633][bookmark: _Toc22521]6.2  初步调查
6.2.1  管线初步调查应对原有的管线资料进行收集、分类、整理，作为管线信息基础资料。
6.2.2  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应对管线进行现场踏勘，具体包括下列内容：
1  核查收集资料的完整性、可信度和可利用程度。
2  核查原始图纸上明显管线点与实际的一致性。
3  核查控制点的位置和保存状况，并验算其精度。
4  核查地形图的现势性及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
5  查看管线周围地形、地貌、交通、环境及管线分布情况，调查现场条件和各种可能产生的干扰因素。
6.2.3  现场踏勘结束后，应记录与现场不一致的管线，并记录控制点保存情况和点位变化情况。
6.2.4  初步调查完成后，应根据管网信息基础资料、现场状况、实测目的、实测范围与深度制定实测方案。实测方案宜按本标准第4.2.3条有关规定执行。
6.2.5  现场踏勘遇到下列情况时，可在直线段上查阅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两侧井内数据用内插的方法获得数据，并在外业管线探查记录表的备注栏内进行说明。
1  因地形地貌、危险性较大、污染等原因导致不易探测的管线。
2  明显管线点由于路面、建（构）筑物阻碍等特殊原因不能进行有效探查。
[bookmark: _Toc28966][bookmark: _Toc25313]6.3  现场实测
6.3.1  管线原始图纸较为齐全时，应进行现场复核，以现场实测结果为准，重新绘制管线实测图；原始图纸不全或缺失时，应进行详细现场实测，绘制管线实测图。
6.3.2  现场管线实测应在充分搜集和分析已有信息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调查与仪器探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具体包括下列内容：
1  各种管线特征点（起迄点、交叉点、转折点、分支点、变径点、变坡点和新老管线衔接处等）的平面位置和高程，记录管径或断面尺寸，注明电力或信息缆线根（孔）数、管材性质以及工程执照号、埋设日期等。
2  管线附属物（检修井、调压室、流量箱、排水器、阀门等）的平面位置。
3  记录拆除、废弃、休止等管线的相关信息。
6.3.3  管线数据获取应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取舍，应按表6.3.3的规定确定。
表6.3.3 管线数据获取标准
	管线分类
	取舍标准

	电力
	全测

	电信
	全测

	给水
	内径≥50mm

	排水
	内径≥200mm或方沟≥400mm×400mm

	燃气
	全测

	热力
	全测

	工业
	全测

	综合管廊（沟）
	全测


6.3.4  管线特征点和附属物的分类应按表6.3.4的规定确定。
表6.3.4 管线特征点和附属物表
	管线种类
	特征点
	附属物

	电力
	转折点、分支点、预留口、非普查、入户、一般管网点、井边点、井内点等
	变电站、配电室、变压器、人孔、手孔、通风井、接线箱、路灯控制箱、路灯、交通信号灯、地灯、线杆、广告牌、上杆等

	电信
	转折点、分支点、预留口、非普查、入户、一般管网点、井边点、井内点等
	人孔、手孔、接线箱、电话亭、监控器、无线电杆、差转台、发射塔、交换站、上杆等

	给水
	测压点、测流点、水质监测点、变径、出地、盖堵、弯头、三通、四通、多通、预留口、非普查、入户、一般管网点、井边点、井内点等
	检修井、阀门井、消防井、水表井、水源井、排气阀.排污阀、水塔、水表、水池、阀门孔、泵站、消防栓、阀门、进水口、出水口、沉淀池等

	排水
	变径、出地、拐点、一通、四通、多通、非普查、预留口,一般管网点、井边点、井内点、沟边点等
	污水井、雨水升、雨饱、污篦、溢流井、阀门井、跌水井、通风井、冲洗井、沉泥井、渗水井、出气井、水封井、排水泵站、化粪池、净化池、进水山、出水口、阀门等

	燃气
	变径、出地、盖堵、弯头、三通、四通、多通、预留口、非普查、入户、一股管网点、井边点、井内点等
	阀门井、检修井、阀门、压力表、阴极测试桩、波形管、凝水缸、调压箱、调压站,燃气柜、燃气桩、涨缩站等

	热力
	变径、出地、盖堵、弯火、三通、四通、多通、预留口、非普查、入户、一般管网点、井边点、井内点等
	检修井、阀门井、吹扫井、阀门、调压装置、疏水、真空表、固定节、安全阀、排潮孔、换热站等

	工业
	变径、出地、盖堵、弯头、二通、四通、多通、预留口、非普查、入户、一般管网点、井边点、井内点等
	检修井、排污装置、动力站、阀门等

	综合管廊（沟）
	变径、出地、三通、四通、多通、预留口、非普查、一般管网点、井边点、井内点等
	检修井、出入口、投料口.通风口、排气装置等


6.3.5  明显管线点调查采用实地调查和量测获取有关属性，隐蔽管线点探查采用物探方法获取有关属性。
6.3.6  管线平面位置的测量宜采用解析法或GNSS RTK法，其中GNSS RTK法应符合表6.3.6的规定确定。

表6.3.6 GNSS RTK测量技术要求
	相邻点间
距离m
	点位中
误差cm
	边长相对
中误差
	起算点
等级
	流动站到单基准
站间距离km
	测回数

	≥100
	≤5
	≤1/4000
	二级
及以上
	≤3
	≥2


注：1. 网络RTK测量可不受起算点等级、流动站到单基站间距离的限制。
2. 困难地区相邻点间距离缩短至表中的2/3，边长较差不应大于2cm。
6.3.7  管线高程测量宜采用几何水准、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或GPS测高的方法施测。
6.3.8  管线实测精度：平面位置中误差（md）不得大于5cm（相对于临近控制点）；高程测量中误差（mb）不得大于3cm（相对于临近控制点）。
6.3.9  管线探查时宜现场及时记录，记录方式可采用电子记录或手绘草图记录。采用电子手簿记录地下管线数据应及时做好数据备份。
[bookmark: _Toc3099][bookmark: _Toc7282]6.4  资料整理
6.4.1  管线实测资料整理应包括管线数据处理和管线图编绘，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线数据处理应在管线实测工作完成并经检查合格后进行。
2  管线图编绘应在管线数据处理工作完成后并经检查合格后进行。
6.4.2  管线图编绘工作宜包括下列内容：图幅尺寸的选定、地形图复制、管线展绘、文字数字的注记、数据表绘制、文字说明、图廓整饰等。
6.4.3  实测文本以实测报告形式整理，宜包括实测方案、实测依据、实测进度、实测说明、清单及管线数据文件。
6.4.4  实测图本宜包括专业管线图，综合管线图，管线纵、横断面图和放大示意图。
6.4.5  管线点编号宜由管线代码和序号组成，并保证唯一性。管线代码宜按表6.4.5的规定确定。
表6.4.5 专业管线代码表
	管线名称
	电力
	信息
	给水
	排水
	燃气
	特种
	综合管沟
	其他

	代码
	L
	D
	S
	X
	M
	T
	Z
	Q


6.4.6  管线实测文（图）本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并进行必要的处理和检查验收。
6.4.7  管线实测文（图）本验收通过后，各方应进行盖章签字，并形成正式文件进行存档保留。

[bookmark: _Toc2638]


[bookmark: _Toc29010][bookmark: _Toc27771]7  设备实测

[bookmark: _Toc15812][bookmark: _Toc8206][bookmark: _Toc31912]7.1  一般规定
7.1.1  设备实测对象应包括厂区中各种生产、运输、辅助设备。
7.1.2  设备实测工作应包括设备调查、现场测量、数据处理、设备图的编绘、资料整理与验收等基本内容。
7.1.3  设备实测资料应能真实反映厂区设备的用途、形状、尺寸、材质、轮廓等基本信息。
7.1.4  设备实测图的比例尺，宜选用1 ：20、1 ：50或1 ：100。
7.1.5  设备实测工作应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现场设备的供电及动力设施应全部停运，并切断电源。
2  设置安全警戒区域和警示标识。
3  有专业人员的配合，并采取防护措施。 
7.1.6  设备实测过程中应保证作业人员的安全，需要爬高时应独立设置作业人员专用的挂设安全带的安全绳，安全绳应可靠固定在建筑物结构或升降机上，不应有松散、断股、打结，且在各尖角过渡处应有保护措施。
7.1.7  设备实测过程中发现设备有安全隐患或缺陷漏洞时，应立即停止实测作业，并报予有关单位进行检查排修，情况严重时还应报予相关质量责任主管部门进行处理。
7.1.8  设备实测仪器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有较高的分辨率、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2  有足够大的发射功率（或磁矩）。
3  有短波和长波两种发射频率可供选择。
4  轻便、性能稳定、重复性好，操作简便，具有良好的显示功能。非电磁感应类专用地下设备探查仪应符合相应物探技术标准。
5  应有快速定位、定深的操作功能。
6  应结构坚固、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
7.1.9  对已经明确不再保留的设备，宜进行记录，不再进行严格实测。
7.1.10  对继续作为工业用途使用的设备，实测过程中不应对设备的使用功能造成不利影响。
[bookmark: _Toc3568][bookmark: _Toc2519][bookmark: _Toc20663]7.2  初步调查
7.2.1  设备初步调查应对原有的设备图纸、档案等资料进行收集、分类、整理，作为设备信息基础资料。
7.2.2  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应对设备进行现场踏勘，具体包括下列内容：
1  核查收集资料的完整性，可信度和可利用程度。
2  核查原始图纸上设备情况与实际现状的一致性。
3  查看设备周围环境情况，调查现场条件和各种可能产生的干扰因素。
7.2.3  应根据设备信息基础资料和现场踏勘情况，对设备进行编号整理，并宜按表7.2.3确定。
表7.2.3 设备基本信息
	编号
	名称
	用途
	材质
	形状
	体量
	位置
	可移
动性
	资料
情况
	备注

	1
	
	
	
	
	
	
	
	
	

	2
	
	
	
	
	
	
	
	
	


7.2.4   设备初步调查完成后，应根据设备信息基础资料、现场状况、实测目的、实测范围与深度制定实测方案。实测方案宜按本标准第4.2.3条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9679][bookmark: _Toc22122][bookmark: _Toc30338]7.3  现场实测
7.3.1  设备原始图纸较为齐全时，应进行现场复核，以现场实测结果为准，重新绘制设备实测图；原始图纸不全或缺失时，应进行详细现场实测，绘制设备实测图。
7.3.2  设备实测内容应包括水平测量和高程测量。水平测量应包括水平角测量和距离测量。
7.3.3  水平角测量和距离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角测量应采用方向观测法，超过三个方向时应归零。
2  电磁波测距仪测量边长为一测回，三次读数，读数较差不得大于10mm。
7.3.4  高程测量可采用几何水准测量、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或GPS方法进行施测。
7.3.5  当现场设备高程不具备一次直接测量条件时，可采用高程传递测量法进行施测。根据现场作业条件，高程传递测量可采用悬挂钢尺法、三角高程法、水准测量法和天顶测距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悬吊钢尺进行高程传递测量应上下两端同时读数，并应对高差进行温度、尺长和拉力改正。当传递高度超过钢尺长度时，应设置新的标高基准点接力传递。
2  采用光电天顶测距传递时应观测至少一个测回，宜沿测量表面垂直向上传递。
3  高程传递应独立观测至少三次。
7.3.6  半覆土的设备应确定部分特征点及附属物在地面的投影位置、地坪上高度和地坪下埋深。
[bookmark: _Toc714][bookmark: _Toc21167][bookmark: _Toc1439]7.4  资料整理
7.4.1  设备实测资料整理应结合测量或探查所获得的实际数据与设备原始资料数据共同确定。
7.4.2  实测文本以实测报告形式整理，宜包括实测方案、实测依据、实测进度、实测说明、清单及设备数据文件。
7.4.3  实测图本宜包括设备平面图、立面图和放大示意图等。
7.4.4  设备图纸进行编绘时，若存在设备交叉、管线通过、深度突变等可疑之处，应补充实测。
7.4.5  设备实测文（图）本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并进行必要的处理和检查验收。
7.4.6  设备实测文（图）本验收通过后，各方应进行盖章签字，并形成正式文件进行存档保留。
[bookmark: _Toc28626][bookmark: _Toc30646][bookmark: _Toc31534]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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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
《道路工程制图标准》GB 50162
[bookmark: _Toc11886][bookmark: _Toc482375413][bookmark: _Toc472164750][bookmark: _Toc483476453][bookmark: _Toc484364441][bookmark: _Toc480374914][bookmark: _Toc484883332][bookmark: _Toc482405637][bookmark: _Toc482405544][bookmark: _Toc472071268][bookmark: _Toc469697368][bookmark: _Toc472164881][bookmark: _Toc472164655][bookmark: _Toc480375042][bookmark: _Toc472164823][bookmark: _Toc484364316][bookmark: _Toc483476870][bookmark: _Toc18963][bookmark: _Toc484880489][bookmark: _Toc480374961][bookmark: _Toc28252][bookmark: _Toc472033854][bookmark: _Toc472033889]《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GB/T 7929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
《城市地下空间测绘规范》GB/T 35636
《地下管线获取规程》GB/T 35644
《总图制图标准》GB/T 50103
《建筑制图标准》GB/T 50104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GB/T 50105
《建筑给水排水制图标准》GB/T 50106
《建材矿山工程测量技术规范》GB/T 51178
《全球定位系统城市测量技术规程》CJJ 73
《工厂竣工现状总图编绘与实测规程》JBJ 21 
《工程测量资料整理规程》YSJ 21 
《城市测量规范》CJJ/T 8
《风景园林制图标准》CJJ/T 67
《土木建筑制图标准》ZBBZH/GJ 17 
《测绘成果质量检验报告编写基本规定》CH/Z 1001 
《地下管线测绘规范》DG/TJ 08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技术标准》T/CMCA 4001-2017
《旧工业建筑绿色再生技术标准》T/CMCA 4001-2018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示范基地验收标准》T/CMCA 400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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